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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郑国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 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746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胡文茂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460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书主要内
容院一尧被告胡文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72446. 79元
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3月 10日起至 2019
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被告胡文茂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逾
期保险费 3262.91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
费 1692元尧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胡文茂负
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侯喜安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461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书主要内
容院一尧被告侯喜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33007. 46元
及利息渊利息自 2018年 10月 26日起至 2019
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被告侯喜安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逾
期保险费 1271.72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
费 656元尧 公告费 400元袁 由被告侯喜安负
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杨洪柱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462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书主要内
容院一尧被告杨洪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53316. 36元
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2月 14日起至 2019
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被告杨洪柱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逾
期保险费 3372.38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
费 1218元尧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杨洪柱负
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孙禄斌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463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书主要内
容院一尧被告孙禄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24817.46 元
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4月 3日起至 2019
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被告孙禄斌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逾
期保险费 2225.05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
费 476元尧 公告费 400元袁 由被告孙禄斌负
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刘欣杨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466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
书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刘欣杨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71018.54元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4月 26
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
被告刘欣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
市分公司支付逾期保险费 2920.29元遥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1648元尧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刘欣杨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李国栋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 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753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刘佳乐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袁 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757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即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高跃龙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459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

书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高跃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44624. 47元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
被告高跃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
市分公司支付逾期保险费 3379. 49元遥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1000元尧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高跃龙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陈家建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467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
书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陈家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64331.44元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4月 24
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
被告陈家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
市分公司支付逾期保险费 4301.93元遥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1516元尧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陈家建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丁智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745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刘永强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740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薛川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
渊2022)内 7101民初 468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
书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薛川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20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47161.93元及利息 渊利息自 2018年 2月 23
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袁 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曰二尧

被告薛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
分公司支付逾期保险费 3046.37元遥 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
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1056 元尧 公告费 400
元袁由被告薛川负担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王素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739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王斌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741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广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渊2022)内 7101民初 744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霍利容院
本院受理原告徐中友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渊2022冤内 0923 民初 1352 号民事判决书袁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该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杨茂亮院
本院在执行崔亮与杨茂亮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执行依据为本院渊2022冤内 0924民初
63号民事判决书袁该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遥 在执行中袁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袁现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尧报告财产令尧缴款通
知书尧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风险告知书尧
拒不履行告知书尧执行裁定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袁 逾期
视为送达袁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乌力吉格日乐尧斯琴图雅院
本院受理原告董美英诉你们债务转移

合同纠纷一案遥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尧廉政监督卡尧诉讼风险告知书尧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民事裁定书渊转普冤及
开庭传票袁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为送
达袁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15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2年 9月 14日


